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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爭議言論防治與使用者隱私與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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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

網路人權

社群網站、手機通訊程式中常流傳各種醫療保健的「偏方」，或是各種小道消息。這些

訊息許多是來自親友間「呷好逗相報」的分享，也有些是來自惡意的謠言散布。一旦這

些未經查證、似是而非的訊息大量流竄，就容易引發民眾恐慌，甚至帶來重大損害。

2016年12月，《BBC中文網》報導西非國家奈及利亞海關查扣2.5公噸疑似來自中國的
塑膠米。然而，中國駐奈及利亞大使館報表示中國過去傳出的「塑膠米」事件都是造

謠，且過去在奈及利亞當地媒體就曾就此炒作，台灣媒體也引述《BBC中文網》報導
「塑膠米」新聞。儘管相關單位澄清並無塑膠米流入市場，卻仍告成民眾的恐慌。面對

像是「塑膠米」這類網路上流傳的爭議言論，有關當局是否應思考建構一套防護機制，

供民眾在面對爭議言論時得以查證、辦識其真偽？

然就人權角度思考，政府與網路服務商對訊息內容「監管」時，是否可能誤觸「網路中

立性」與「言論自由」的界線？倘若在查證網路爭議言論時會涉及使用者的個資，則應

如何規範、避免政府與企業不當的使用個資，以維護網路使用者的人權？

再則，網路服務公司、電子商務平台⋯⋯等各種可能保有網路使用者個人資訊或是隱
私、網路行為的服務商，在面臨訊息查證真實性的態度或是政府需要查詢某用戶資料時

又要如何維護企業自身立場？是否有必要留存使用者的使用資訊並提供使用者的個人資

料給相關調查單位？保留期間多久？是否應該提供相關的公開報告？又該公開哪些資

訊？

另外，網路訊息傳播者是否曾經想過在傳播訊息時，是否要先查證？若是傳播不實的訊

息時，是否要負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在本工作坊中可探討以下問題：

(1) 如何界定「網路爭議言論」？

(2) 網路使用者該如何在龐大的各種訊息與資料來源中去確認訊息及來源的真實性？在各
種訊息中如何保護自己與親友及保障自己的權力（利）？

(3) 政府要以什麼樣的角色與態度去面對這些訊息？社會大眾該如何監督政府的行為？

(4) 若在傳遞訊息後，該訊息造成他人的損失，傳遞訊息的中間者、網路服務供應商是否
要負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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